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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对资产转让事项的二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16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来的上证公函[2017]2324号《关于对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转让事项的二次问询函》，问询函全文如下：

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3日，我部就公司前期资产转让事项出具问询函，你公司于2017年11月

16日提交发布相关回复公告。 经事后审核，现有如下问题需公司做进一步补充披露。

一、回复披露，位于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59号及68号两处房产账面净值为0.92亿元，评

估价值3.09亿元，评估增值2.17亿元。 该项资产存在约17年的剩余租赁期且租金收入稳定

并预计增长，评估方法采用收益法。

请公司及评估师补充披露：（1）最近三年该项资产的租金收益情况，同时列示周边同

类型可比房产的单位面积租金情况；（2） 评估师采用收益法评估该项房产的租金基数、房

屋空置率、资本化率等测算参数，并列示对租赁期内该项房产租金收入的预测情况;（3）承

租方支付租金情况，并根据其经营状况评估其未来履约支付租金能力；（4）在该房产存在

稳定并预计增长的租金情况下，公司转让该项资产的主要意图。

二、回复披露，关于部分房产涉及抵押情况，公司拟在股权受让条件中约定在收到股权

转让款后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前将股权转让款用于归还所欠银行借款本息，在还款

后按照相关抵押合同约定解除抵押后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的预计时间进度安排，包括收到股权转让款、

受偿前期全部债务、解除相关房产抵押、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等；（2）本次抵押解除

事项的还款资金来源，若非上市公司自有资金，是否有合同约定保障；（3）本次资产转让事

项预计完成时间以及对会计确认的影响。

请你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劝业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４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９２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７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３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

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１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２０３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４．９８％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１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２５．０２％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

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能股份”、“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６６７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８２４

号

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６６７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３．７４％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６．２６％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３９

元

／

股。

豪能股份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豪能股份”

Ａ

股

９６７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２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下和网上投

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

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

，

２３５

，

７１６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８７

，

３９１

，

９２１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１０６５１０％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９

，

０３７．４３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３．７４％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２

，

４００．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４６５９３％

。

配号总数为

８７

，

３９１

，

９２１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８７

，

３９１

，

９２０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

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

600315

编号：临

2017-053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六次董事会于2017年11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于2017年11月11日书面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6人，实际参加董事6人,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

书》；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 （关联董事宋成立、 刘东、 邓明辉回避表

决），通过本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聘请渤海证券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独立财务顾问。渤海证券对本公司挂牌交

易股票的市场价格、流通性进行分析，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及本公司实际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要约收购提出以下建议：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考虑到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对于《要约收购报告书》列明的要约收

购条件，建议上海家化股东予以接受，同时亦建议上海家化股东在接受要约收购条件时充分关

注本次要约收购期间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波动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上述议案。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

股东的报告书》》请见本日公告（临2017-054）。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7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2017年6月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Cayman� A2,Ltd.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Cayman� A2,Ltd.� 100%的股权，并将其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预计2017年度新增审计费用合计为76万元人民币，不包含市外差旅及食宿费用，以及流

转税和附加费。 其中因交割及合并范围增加产生的审计费用为54.5万元（不包含税费）和按照

中国披露要求而增加工作的审计费用为2.37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1.5万元，汇率按9:1估算）。

3、审议通过关于银行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根据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有关决议，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2017年度人民币授信额度为不

超过5亿元等额人民币。 现明确上述融资额度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等及其他融

资品种。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在上述额度内办理银行所需的相关具体事项。 融

资品种、融资金额和融资用途可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进行安排调整。 该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有效，在公司董事会没有对2018年融资额度作出新的批准之前，本议案事项跨年度持

续有效。

三、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意见；

2、《渤海证券关于上海家化要约收购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17日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600315� � � � �编号：临2017-054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董事会报告签署日期：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住所： 上海市保定路527号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600315

有关各方及联系方式

上市公司（被收购人）：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办公地址：上海市江湾城路99号尚浦商务中心5幢

联系人：陆地

联系电话：021-35907000

收购人：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办公地址：上海市天潼路133号

联系人： 高凌平

联系电话：021-63242288

独立财务顾问名称：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8号9楼

联系人：张锐、张瑞生

联系电话：022-28373261

董事会声明

（一）本公司全体董事确信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二）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诚信义务，向股东所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

利益客观审慎做出的；

（三）本公司关联董事宋成立、刘东、邓明辉在审议本次要约收购相关事项时将予以回避，本

公司其他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利益冲突。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家化集团 指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平安人寿 指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惠盛实业 指 上海惠盛实业有限公司

太富祥尔 指 上海太富祥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平浦投资 指 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 指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信托 指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公司、上海家化 指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除平安人寿、 惠盛实业及太富祥

尔以外的上海家化股东发出的部分收购要约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上海家化 （集

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本摘要、本报告书摘要、要约

收购报告书摘要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要约收购价格 指 本次要约收购下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独立财务顾问、渤海证券 指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平安证券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锦天城律所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序言

2017年10月10日，家化集团召开董事会，决定向除平安人寿、惠盛实业、太富祥尔以外的上海

家化股东发出部分要约，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134,683,294股，股份比例为20%，要约收购价格为

38元/股。

2017年10月10日，家化集团股东平浦投资做出决议，同意家化集团本次要约收购事项。

2017年10月13日， 公司公告了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

告》。

2017年10月28日，公司公告了《要约收购报告书》、《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家化

（集团） 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关于〈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

渤海证券接受上海家化董事会委托， 担任家化集团本次要约收购的被收购人即上海家化的

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本次要约收购之相关各方当事人已承诺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报告所需的全部材料和文件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全部材料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实效性

承担法律责任。

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要求，本着客观公正的原

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要约收购行为等审慎的尽职调查基础上发表意见，谨供

投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第二节 本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一）公司名称、股票上市地点、股票简称、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600315

（二）公司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联系人、通讯方式

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保定路527号

公司办公地址：上海市江湾城路99号尚浦商务中心5幢

联系人：陆地

联系方式：021-35907000

（三）公司的主营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及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护肤类、洗护类、家居护理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品牌包括佰草集、

六神、高夫、美加净、启初、家安、玉泽、双妹等。 公司以差异化的品牌定位覆盖不同年龄和消费

层次的消费需求，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借助持续不断的产品创新，成为国内拥有

一定影响力的本土品牌公司。

2、公司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上海家化以“研发先行、品牌驱动、渠道创新、供应保障” 为经营方针，践行“创新领先、增长

领先、品质领先” 的发展战略，持续创造新价值，不断回馈顾客、员工、股东和社会。 公司持续推进

发展战略，坚持执行有效的战略落地举措，主营业务继续聚焦于三大领域。 在产品研发上，确保研

发质量的同时提升研发速度，持续快速地响应市场。 在品牌发展上，公司集中投入优势资源，积极

提升品牌资产，以多品牌的发展方式全面抓住市场机会。 在渠道建设上，公司进行了深层次的全

渠道布局，深耕传统渠道，发展新兴渠道，同时开拓创新渠道。 在供应保障上，保障产品供应及质

量的同时管理库存。 通过品牌年轻化的进程，与更多年轻消费者获得有效沟通，使公司优质品牌

资产得到传承。

3、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上海家化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年审计报告及2017年1-9月份财务报表， 上海

家化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①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04,301.21 763,244.74 815,939.00 553,363.37

负债总额 251,649.41 236,832.14 243,064.25 172,842.72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552,651.80 526,412.60 572,874.75 380,490.46

注：2017年上海家化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②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389,456.12 532,119.83 584,586.53 533,465.93

利润总额 35,858.36 29,057.05 261,146.02 114,210.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15.63 21,601.67 220,996.10 89,792.08

注：2017年上海家化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③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8,813.37 5,399.76 50,258.46 112,956.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1,158.76 -57,350.75 19,706.67 14,439.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62.44 -67,605.95 -39,908.35 -37,336.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29,149.99 -119,501.09 30,084.35 90,053.38

注：2017年上海家化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2）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①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销售毛利率（%） 69.46 61.26 59.18 61.82

销售净利率（%） 7.76 4.06 37.80 17.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59 3.88 46.50 26.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00 0.3200 3.3100 1.3400

②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50 0.67 0.85 1.06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5.79 7.67 9.05 11.12

存货周转率（次/年） 2.01 3.24 3.97 4.24

③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流动比率 2.88 2.90 3.33 2.69

速动比率 2.58 2.58 3.01 2.36

资产负债率（%） 31.29 31.03 29.79 3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万元）

58,813.37 5,399.76 50,258.46 112,956.91

（四）在本次收购发生前，本公司的资产、业务、人员等与最近一期披露的情况相比未发生重

大变化

二、公司股本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本公司前身为原上海家化有限公司，1999年10月10日， 经上海市人民政府以沪府体改审

(1999)019号“关于同意设立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在该公司基础上改组为股

份有限公司， 并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1000000004059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1年2月6日颁发的证监发行字(2001)20号“关

于核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 的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8,000万股，并于2001年3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公司上市后股权变动情况

2005年12月1日，公司召开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向公司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协议

回购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予以注销，合计10,244.80万股，回购价格为每股4.43元。 2006年6月8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股份过户、 注销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

27,000万股减至16,755.20万股。

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

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2006]534号）同意及公司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06年7月24日实施完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非流通股

股东以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支付股票的方式作为对价安排，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付

1.8股股票，获付的股票总数为1,440万股；同时公司以总股本（167,552,000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转增股本0.46股。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75,259,392股。

2008年1月11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修订稿）》。 2008年3月19日，公司三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以定向发行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的方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股权激励对象授予《激励计划》中的股票，共计530万股。本次

股权激励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80,559,392股。

2008年4月18日， 公司召开公司2007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2007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在册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共计36,111,878股。 该次分

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16,671,270股。

2008年12月2日，公司三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以定向发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方式

向符合授予条件的股权激励对象授予《激励计划》中的预留股票，共计36�万股。 本次股权激励实

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17,031,270股。

2009年4月18日， 公司召开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200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在册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共计108,515,635股。 该次

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25,546,905股。

2010年4月2日，公司召开公司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0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向在册全体股东每10股送3股红股，共计97,664,072股。 该次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23,210,977股。

2010年5月21日，公司回购并注销股权激励股份178,913股。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423,032,064股。

2011年6月21日，公司回购并注销股权激励股份21,060股。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423,011,004股。

2012年5月29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发25,350,000� 股作为股权激励计划，同时，决

议回购并注销股权激励股份10,530股。股权增发已于2012年7月1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回购股

权已于2012年11月29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增发及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增加至448,350,

474�股。

2013年5月16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派送股票股利224,175,237股，同时，决议回购并

注销股权激励股份82,500股。 派送股票股利已于2013年9月10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回购股权已

于2013年9月2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红股派送及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增加至672,

443,211股。

2014年4月11日，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决议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授予的股权激励股份76,500

股。回购股份已于2014年9月2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回购及注销完成后，本公司股份总数为672,

366,711股。

2015�年6月8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2015年6月18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201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宜的议案， 决定授予激励对象标的股

票。2015年9月18日，本次授予的166.54万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本次限制

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672,366,711�股增加至674,032,111�股。

根据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条款和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决议、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决定回购并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票，数量为615,644股，该等股票已于2016年10月25日

注销。 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674,032,111�股减至673,416,467�股。

2017年1月24日，部分限制性股票157,500股上市流通。

2017年4月10日，部分限制性股票18,000股上市流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海家化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种类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71,248,461 99.68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168,006 0.32

总股本 673,416,467 100.00

（三）收购人持有、控制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家化集团直接持有上海家化182,449,23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27.09%；通过控股子公司惠盛实业间接持有上海家化5,416,57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0.80%； 家化集团的关联方平安人寿持有上海家化17,567,886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61%， 家化集团的关联方太富祥尔持有上海家化10,226,588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2%。 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上海家化32.02%的股份。 具体上述持股主体的股权情况如

下：

（四）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7年9月30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名单及其持股数量、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182,449,233 27.09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30,832,899 4.5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盛锦3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2,864,454 3.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313,672 3.17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聚智基金 18,971,234 2.8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466,953 2.7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7,567,886 2.61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同智基金 10,600,066 1.57

陈发树 10,354,832 1.54

上海太富祥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226,588 1.52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公司于2001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已在历年年度报告中作出披

露。

第三节 利益冲突

一、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存在的关联关系

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家化集团，中国平安间接控股家化集团。 因此，本公

司与收购人共同受中国平安间接控制。

本公司董事宋成立、刘东、邓明辉、监事会主席李昕晖和监事郑丽在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任

职。 除此之外，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收购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在收购人及其关联企业任职情况

姓名 职务 在收购人及其关联企业的任职情况

宋成立 董事 家化集团董事长、平安信托副董事长

刘东 董事 平安信托副总经理

邓明辉 董事 家化集团董事、平安人寿财务总监

李昕晖 监事会主席 家化集团董事、平安信托PE条线投资管理部总经理

郑丽 监事 家化集团董事、平安信托投资管理执行总经理

除此之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家属不存在在家化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任职

的情况。

三、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要约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情况

本公司董事宋成立、刘东、邓明辉、监事会主席李昕晖和监事郑丽在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任

职。

除此之外，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本次要约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 在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家化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本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告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前12� 个月内持

有收购人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告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前12个月内无直接

持有或通过第三人持有收购人股份的情况。

五、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持

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及其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六个月的交易情况

截至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

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六个月的交易情形如下：

姓名 职务

2017年10月12日持

股数量（股）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六个月的交易情况

张东方

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总经理

0 无

宋成立 董事 0 无

刘东 董事 0 无

邓明辉 董事 0 无

黄钰昌 独立董事 0 无

孙大建 独立董事 0 无

李昕晖 监事会主席 0 无

郑丽 监事 0 无

张宝娣 监事 109,000 无

韩敏

首席财务官、 董事会

秘书

0 无

叶伟敏 副总经理 288,117 无

黄健 副总经理 201,105 无

六、董事会对其他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况：

（一）董事因本次要约收购而获得利益，以补偿其失去职位或者其他有关损失；

（二）董事与其他任何人之间的合同或者安排取决于本次要约收购结果；

（三）董事及其关联方与收购方之间有重要合同、安排以及利益冲突；

（四）董事及其关联方与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之间有重

要的合同、安排以及利益冲突；

（五）最近12个月内做出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

第四节 董事会建议或声明

一、董事会对本次要约收购的调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在收到家化集团出具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后，对收购人、收购目的、收购价

格、收购期限、收购资金、后续计划等有关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天潼路133号

法定代表人 宋成立

注册资本 26,826.1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31625729

设立日期 1995年5月5日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日用化学制品及原辅材料、包装容器、香精香料、化妆品用具、清凉油、腊

制品、美发服务、服装及服饰、鞋帽、眼镜及配件、皮革制品、针纺织品、办

公用品、玻璃器具、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钟表、玩具、照相器材，包装装潢

技术服务、 日用化学专业设备和自营进出口业务 （限外经贸委批准项

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5年5月5日至不约定期限

通讯地址 上海市天潼路133号

联系电话 021-63242288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收购人100%股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认缴比例

1 上海平浦投资有限公司 26,826.10 100.00%

合计 26,826.10 100.00%

注：平浦投资已作出股东决议，对家化集团增资至526,826.1万元，工商变更登记尚在办理中。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家化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注：中国平安的股权结构为根据2017年半年报披露信息列示。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隆福集团

有限公司及同盈贸易有限公司均属于卜蜂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三者因具有同一控制

人构成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家化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与核心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关系 注册资本 注册地 主营业务

直接 间接

1

上海惠盛实业

有限公司

90.00% -

控股子公

司

2000万元 上海

日用化工

产品销售

2

上海家化投资

有限公司

100.00% -

控股子公

司

5000万元 上海 实业投资

3

Arianna�

Global�

Limited

100.00% -

控股子公

司

实际发行

股本1美元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投资

（三）收购人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家化集团直接持有上海家化182,449,23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27.09%；通过控股子公司惠盛实业间接持有上海家化5,416,57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0.80%； 家化集团的关联方平安人寿持有上海家化17,567,886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61%， 家化集团的关联方太富祥尔持有上海家化10,226,588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2%。 家化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上海家化32.02%的股份。 具体上述持股主体的股权情况如

下：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和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明显相关的行政处罚和刑

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五）收购目的

1、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家化集团对上海家化所在行业的前景长期看好。 随着新一代年轻消费者逐渐成为消费主流，

日化市场规模将继续延续增长趋势。 上海家化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日化企业之一，以本土文化

为核心竞争力，在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口碑。

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股东地位，有效促进上市公

司稳定发展，收购人拟对上市公司进行要约收购。

本次收购为部分要约收购。 即向除太富祥尔、惠盛实业、平安人寿以外的其他全部股东发出

部分要约。 本次收购不以终止上市公司上市地位为目的。

2、关于2015年上海家化要约收购与本次收购的说明

2015年11月，太富祥尔向除家化集团及上海惠盛以外的上海家化股东发出了部分要约收购，

拟收购股份数占总股本的比例为31%，收购完成后，太富祥尔及其关联方最多合并持有上海家化

58.87%的股份。 根据股份收购清算结果，最终实际收购比例为1.52%，未达到既定收购目标。

家化集团发起本次要约收购，仍是出于长期看好上海家化未来发展的原因，目的在于提高对

上海家化的持股比例，巩固股权结构，以便于今后投入更多资源，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的稳定健

康发展，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六）要约收购价格

为了进一步整合和优化中国平安旗下的产业资源配置，进一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力，有

效促进上市公司稳定发展，收购人拟对上海家化进行要约收购。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为每股38元。

（七）要约收购对象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标公司为上海家化，所涉及的要约收购的股份为除平安人寿、惠盛实业、

太富祥尔以外的上海家化股东持有的部分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收购方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被收购公司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 上海家化

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 600315

收购股份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 134,683,294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0.00%

支付方式 现金支付

要约价格 38.00元/股

（八）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为30个自然日，自2017年11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含）。

在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九）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基于要约价格为38元/股的前提，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17,965,

172.00元。

在上海家化作出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提示性公告之前， 收购人已将不低于本次收购总额金

额20%的履约保证金1,024,000,000.00元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帐户， 作为本次要

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为收购人自有资金，来源于收购人股东平浦投资投入的资本金。 收购

人承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也不存在收购资金

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被收购公司或下属关联公司的情形。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结

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认购结果， 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义

务。

（九）未来十二个月收购计划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的计划。

二、董事会建议

（一）董事会就本次收购要约向股东提出的建议

本公司董事会聘请渤海证券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独立财务顾问。 渤海证券对本公司挂牌交

易股票的市场价格、流通性进行分析，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及本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要约收购提出以下建议：截

至本报告签署日，考虑到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对于《要约收购报告书》列明的要约收购

条件，建议上海家化股东予以接受，同时亦建议上海家化股东在接受要约收购条件时充分关注本

次要约收购期间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波动情况。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7� 年11月16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董事会关于上海家

化（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参与表决的董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3票回避（关联董事宋成立、刘东、邓明辉回避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要约收购发表意见如下：

收购人家化集团对上海家化向除平安人寿、惠盛实业、太富祥尔以外的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发

出要约收购的条件为： 要约收购价格38.00元/股， 要约期限2017年11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

（含），以现金方式支付。

鉴于上述要约收购条件及收购人履行的要约收购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查

阅上海家化所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要约收购出具的《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所提出的建议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建议

是审慎、客观的。 我们同意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所作的建议，即：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考虑到公司

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对于《要约收购报告书》列明的要约收购条件，建议股东予以接受，同时

亦建议上海家化股东在接受要约收购条件时充分关注本次要约收购期间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波

动情况。

三、独立财务顾问建议

（一）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要约收购无关联关系的说明

根据《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所做的声明，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之日，渤海证券与

本次要约收购的所有当事各方没有任何关联关系， 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要约收购发表的有关意

见完全独立进行。

（二）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的结论性意见

1、本次收购方提出的要约收购条件符合《收购办法》关于要约收购的有关规定，其要约价

格、要约期限等要约条件的确定是合法的；同时收购方履行了《收购办法》及《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约收购的法定程序，其操作程序是合法的。

2、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提出以下建议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符合《收购办法》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鉴于：

1、上海家化挂牌交易股票具有一定的流通性；

2、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旨在提高家化集团对上海家化的持股比例，巩固控股权，不以终止上

海家化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3、本次要约收购价格较收购人刊登《提示性公告》前 30� 个交易日上海家化股票二级市场

的最高成交价、成交均价均有较大幅度溢价；较刊登《提示性公告》前一交易日上海家化股票二

级市场的收盘价和成交均价亦较大幅度溢价；较收购人刊登《提示性公告》至刊登《要约收购报

告书》之间上海家化股票二级市场的最高成交价、成交均价均有一定幅度溢价。

独立财务顾问建议，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考虑到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对于《要约收购

报告书》列明的要约收购条件，建议上海家化股东予以接受，同时亦建议上海家化股东在接受要

约收购条件时充分关注本次要约收购期间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波动情况。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风险提示

1、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国平安通过其控制的上海家化集团、太富祥尔、上海惠盛和平安人寿等

关联方合计持有上海家化的股份比例将从32.02%提高至52.02%， 对上海家化的控制权有较大提

升，中国平安及其关联方可能通过行使股东表决权等方式对公司的人事、经营决策等方面施加控

制，可能影响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2、股票交易价格出现波动的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发展前景、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还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

整、行业经营周期、资本市场整体表现、市场投机行为和投资者的心理预期波动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 由于上述多种不确定因素，公司股价可能会产生一定幅度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

险。

（四）独立财务顾问在最近6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司股份的情况说明

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的最近6个月内，独立财务顾问没有持有或买卖被收购人及收

购人的股份。

第五节 重大合同和交易事项

本公司董事会就本公司及其关联方在公司收购发生前24个月内发生的、 对公司收购产生重

大影响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在本次收购发生前24个月内，本公司及其关联方未订立对公司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大合同。

（二）在本次收购发生前24个月内，本公司及其关联方未进行对本公司收购产生重大影响的

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资产处置、投资等行为。

（三）在本次收购发生前24个月内，没有其他第三方拟对本公司的股份以要约或者其他方式

进行收购，本公司也没有对其他公司的股份进行收购的行为。

（四）在本次收购发生前24个月内，本公司及其关联方没有与其他第三方进行其他与本次收

购有关的谈判。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信息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按规定披露的内容外，本公司不存在可能对董事会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不存在任何对本公司股东是否接受要约的决定有重大影响

的其他信息，也无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董事会声明

董事会已履行诚信义务， 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 对本报告书所涉及的内容均已进行详细审

查；董事会向股东提出的建议是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做出的，该建议是客观审慎的；董事

会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关联董事审议本次要约收购相关事项时回避表决。

董事签字：

三、独立董事声明

作为上海家化的独立董事，本人与本次要约收购不存在利益冲突。 本人已经履行诚信义务、

基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向股东提出建议，该建议是客观审慎的。

独立董事签字：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

2、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4、上海家化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审计报告及2017年三季度报告；

5、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6、《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

的独立意见》。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江湾城路99号尚浦商务中心5幢

联系人：陆地

联系方式：021-35907000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1月16日


